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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版「綠建築評估手冊－基本型（EEWH-BC）」之日常節能指標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

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 第二篇 EEWH-BC 評估內容 

2-4 日常節能指標 

2-4.2  日常節能指標評估法 

第二篇 EEWH-BC 評估內容 

2-4 日常節能指標 

2-4.2  日常節能指標評估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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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4.2.2  空調系統節能之評估 

……當同一申請案同時具備兩種以上空調系統

時，必須逐一空調系統依式 2-4.6 分別計算其 RS42i

之後，再依式2-4.7以各空調系統的樓地板面積AFci

（m2）加權計算才能成為最終總系統的得分 RS42。

假如某案只有單一空調系統，則一次計算其 RS42

即可。若為倉庫、室內停車場等無裝設任何空調系

統或負壓風扇系統者，則應排除於EAC指標與RS42

評估之外。另若使用再生能源電力時，依式 2-4.6

納入優惠計算後可求得其系統得分 RS42，此優惠最

高計入 10%為限。 

 

系統得分 RS42i＝53.3×(0.8-EACi)×(1.0+0.1×T×

Rs)，且 0.0≦RS42i≦16.0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6） 

 

總系統得分 RS42＝(ΣRS42i× AFci) ÷ΣAFci，i=1~n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7） 

2-4.2.2  空調系統節能之評估 

……當同一申請案同時具備兩種以上空調系統

時，必須逐一空調系統依式 2-4.6 分別計算其 RS42i

之後，再依式2-4.7以各空調系統的樓地板面積AFci

（m2）加權計算才能成為最終總系統的得分 RS42。

假如某案只有單一空調系統，則一次計算其 RS42

即可。若為倉庫、室內停車場等無裝設任何空調系

統或負壓風扇系統者，則應排除於EAC指標與RS42

評估之外。 

 

系統得分 RS42i＝36.0×((0.90-EACi)/0.90)，且 0.0

≦RS42i≦16.0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6） 

 

總系統得分 RS42＝(ΣRS42i× AFci) ÷ΣAFci，i=1~n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7） 

1. 依行政院 2050淨零

排放目標，及內政

部淨零建築路徑規

劃，本所建構建築

能效評估系統，並

以 2000年為計算基

準年，爰需修正本

手冊 2-4.2.2 空調系

統節能之評估及

2-4.2.3 照明系統節

能之評估等。 

2. 為銜接建築能效評

估系統，將原採加

分方式之鼓勵再生

能源優惠，改直接

納入空調系統得分

公式（2-4.6），再生

能源優惠最高計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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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其中 

T：使用再生能源電力之形式，若為自用型或購入

型則為 1，若為賣電型則為 0.5，若無使用則為

0。若為購入型之電量需檢附再生能源憑證，且

承諾未來 5 年皆會購入與第 1 年相同之電量。 

Rs：再生能源設置比例，係指太陽光電（Photovoltaic, 

PV）設置面積對屋頂水平面積比例，以不超過

1.0 為原則，其中建築屋頂、建築立面、外遮陽、

地面設置 PV 均可計入 PV 設置面積，屋頂水平

面積應計入申請案內建築物與停車場之屋頂面

積。另如採太陽光電以外之再生能源者，如太

陽能熱水、風力發電、小水力發電、生質能利

用、基地內造林等，則先計算該再生能源之抵

碳量(參照表 2-4.2 計算)，再換算成相當 PV 設

置面積後予以計算 Rs，並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

說明預定採計之數值及緣由。 

表 2.4.2 太陽光電以外之再生能源抵碳量計算 

10%為限，剩餘之

再生能源可於取得

近零碳建築後，作

為碳中和使用。爰

修正空調系統得分

公式（2-4.6），並新

增使用再生能源之

優惠計算參數說

明，及表 2.4.2 太陽

光電以外之再生能

源抵碳量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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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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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中央空調系統部分節能評估法 

……亦即採 ENVLOAD 指標之建築物，必先依式

2-4.8~2-4.13 計算其空調系統節能效率 EAC 之後，再依

2-4.6~7 計算其系統得分 RS42。……當單一空調系統主

機總容量≦50USRT 時，先確認其主機效率符合經

濟部能源局核定之能源效率標示等級第二級以

上，再依公式 2-4.8 來計算其 EAC 值即可，或亦可

依（A2）條件（＞50USRT）方式評估，進行公式

2-4.13 之檢討。……總之，兩類中央空調系統之合格

判斷以及空調節能效率 EAC 之計算可分如下（A1）、

（A2）兩類： 

 

（A1）當單一空調系統之主機總容量≦50USRT

時，可依下述評估，亦可依(A2)條件(> 

50USRT)方式評估 

（一）中央空調系統部分節能評估法 

……亦即採 ENVLOAD 指標之建築物，必先依式

2-4.8~2-4.13 計算其空調系統節能效率 EAC 之後，再依

2-4.6~7 計算其系統得分 RS42。……當單一空調系統主

機總容量≦50USRT 時，先確認其主機效率 COP

高於政府公告之 COPc 標準之後，再依公式 2-4.8

來計算其 EAC 值即可，或亦可依（A2）條件（＞

50USRT）方式評估，進行公式 2-4.13 之檢討。……

總之，兩類中央空調系統之合格判斷以及空調節能效率

EAC 之計算可分如下（A1）、（A2）兩類： 

 

（A1）當單一空調系統之主機總容量≦50USRT

時，可依下述評估，亦可依(A2)條件(> 

50USRT)方式評估 

先判斷中央空調主機效率是否符合表2-4.6之規

1. 因應經濟部能源局

公告自 109 年 7 月

1 日起實施「蒸氣

壓縮式冰水機組容

許耗用能源基準與

能源效率分級標示

事項方法及檢查方

式」，冰水機組製冷

能源效率等級共分

為三級，考量原規

定之中央空調系統

之性能係數標準

(COPc)值，與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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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先判斷中央空調主機效率是否符合經濟部能源

局核定之能源效率標示等級第二級以上？

--------合格□ 不合格□ 

當上式判斷合格之後， 

令EAC＝1.0－EE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8） 

此公式為簡易計算法，其意義亦即假定主機效

率達該局核定之能源效率標示等級第一級者最

高可得EAC＝0.6之設定。 

 

定？--------合格□ 不合格□ 

當上式判斷合格之後， 

令EAC＝[0.9－(COPi-COPci) / COPci) ]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8） 

此公式之意義亦即假定效率高於標準30%者最

高可得EAC＝0.6之設定。 

能源效率等級第三

級 之 性 能 係 數

(COP)值相同，為鼓

勵採用更高能效等

級之中央空調主

機，爰中央空調主

機效率改為需符合

該局核定之能源效

率標示等級第二級

以上。 

2. 配合新增中央空調

主機能源效率等級

係數(EE)，並修正

公式 (2-4.8)及相關

說明文字。 

62 其中  

EAC：空調系統節能效率，無單位。 

EE：中央空調主機能源效率等級係數，無單位。係

依據取得經濟部能源局核定之能源效率標示

等級一、二、三級，分別給予 0.40、0.30、0.15。 

HSC：主機容量效率，無單位。 

HSCc：主機容量效率基準值，無單位。 

其中  

EAC：空調系統節能效率，無單位。 

HSC：主機容量效率，無單位。 

HSCc：主機容量效率基準值，無單位。 

…… 

配合公式(2-4.8)修正，

爰新增中央空調主機

能源效率等級係數 EE

之參數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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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…… 

65 A2-2 條件：空調系統節能效率 EAC 不得高於 0.8，

其判斷公式如公式 2-4.13 所示： 

EAC＝{PRs×[Σ(HCi×COPci)/Σ(HCi×COPi×HTi)] 

＋ PRf × [Σ(PFi) /Σ(PFci)]  

＋ PRp × [Σ(PPi) /Σ(PPci)]  

＋ PRt }–R ≦ 0.8，且EAC≧0.4---（2-4.13） 

 

式2-4.13中各系統節能優惠之總節能效率（R）計算

公式如下： 

R =Σαi×採用率ri，但0≦R≦0.3------------（2-4.13a） 

公式2-4.13b(刪除) 

公式2-4.13c(刪除) 

公式2-4.13d(刪除) 

公式2-4.13e(刪除) 

公式2-4.13f(刪除) 

 

A2-2 條件：空調系統節能效率 EAC 不得高於 0.9，

其判斷公式如公式 2-4.13 所示： 

EAC={PRs×[Σ(HCi×COPci)/Σ(HCi×COPi)] 

＋ PRf × [Σ(PFi) /Σ(PFci)] 

＋ PRp × [Σ(PPi) /Σ(PPci)] 

＋ PRt } × R ≦ 0.9 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3） 

 

式2-4.13中各系統節能優惠之節能效率計算公式如

下： 

R=1 - (Rs+Rf+Rp+Rt+Rm)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3a） 

Rs=Σ(αj × rj)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3b，見表2-4.10） 

Rf=Σ(α7 × r7)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3c，見表2-4.10） 

Rp=Σ(α8×r8+α9×r9)---------（2-4.13d，見表2-4.10） 

Rt＝Σ(α10×r10）---------------（2-4.13e，見表2-4.10） 

Rm＝Σβk 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3f，見表2-4.10） 

 

1. 為鼓勵空調主機壓

縮機採用變頻，爰

於公式（2-4.13）中

新增空調主機之壓

縮機種類節能效率

係數(HTi)；為利銜

接建築能效評估，

使各系統節能優惠

之總節能效率（R）

，符合建築能效等

級之節能率及實務

需求，爰修正 R 值

計算方式，及設定R

值上限值為 0.3；為

使空調系統節能效

率(EAC)，比 2000

年時一般建築水準

高 20%，爰修正

EAC 之上限及下限

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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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2. 配合修正各系統節

能優惠之總節能效

率（R）之計算公式

(2-4.13a)，並刪除原

規定之 Rs、Rf、Rp

、Rt、Rm 計算公式

（2-4.13b~2-4.13f）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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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66 其中 

…… 

k：其他總系統節能技術參數，無單位 

HTi：i 台空調主機之壓縮機種類節能效率係數。變

頻式壓縮機：1.10，非變頻式壓縮機：1.0。多

壓縮機主機，其節能效率係數採用壓縮機噸位

比例計算。 

α1~α12：空調節能技術效率標準，取自表 2-4.10，

應檢附該項技術設計系統圖、系統功能

說明。若有採用率，應附採用率計算表。 

β1~β5(刪除) 

r1~ r12：空調節能技術採用率，其計算方式請參見

表 2-4.10 之『要求條件及送審設計圖說 』

欄位之說明。 

其中 

…… 

k：其他總系統節能技術參數，無單位 

α1~α10：空調節能技術效率標準，取自表 2-4.10，

送審申請表參照附表 2。 

β1~β5：其他總系統節能技術效率標準，無單位，

取自表 2-4.10。 

r1~ r10：空調節能技術採用率，其計算方式請參見

表 2-4.10 之『要求條件及送審設計圖說 』

欄位之說明。 

配合第 65 頁公式（

2-4.13）修正，新增 HTi

之參數說明，並將原規

定之空調節能技術效

率標準(α1~α10)及其

他總系統節能技術效

率標準(β1~β5)，計有

15 項節能技術予以整

併，修正後計有 12 項

節能技術(α1~α12)，

並刪除β1~β5，及修

正空調節能技術採用

率為 r1~ r1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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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67 公式 2-4.13 主要分兩大部分，第一大項部分

{PRs×[Σ(HCi×COPci) /Σ(HCi×COPi×HTi) ]＋PRf×

[Σ(PFi)/Σ(PFci)]＋PRp×[Σ(PPi)/Σ(PPci)]＋PRt}

在於確保主機、風機、水泵、冷卻塔等機械設備之

高效率品質，第二項之 R 則在於確保空調節能技術

之節能效率。R=Σαi×ri 在式 2-4.13a 被限制在 0.3

以下之用意為讓這兩部分均能被確保有30%節能變

距之設計，兩者相加則最高可達 60%節能率，但只

要合計達 50%即可取得 EAC 滿分之評估。申請空

調節能技術優惠時，應自附應檢附該項技術設計系

統圖、系統功能說明，若有採用率，應附採用率計

算表。α9~α10 是針對空調系統測試、調整、平衡

TAB 者或是性能確認 CX 之優惠計算值，但這兩項

技術必須由執業冷凍空調技師簽證提出方可承認

其效益。空調節能計畫書、設計與 TAB、CX 之執

行與簽證，可由一位或多位執業冷凍空調技師執行

簽證提出方可承認其效益。 

公式 2-4.13第二項之Σ(HCi×COPci) / Σ(HCi× 

COPi)，在於要求高效率之主機性能設計，尤其要

求滿足經濟部能源局所公告的主機性能係數標準

COPci（表 2-4.6）；其他 Rs、Rf、 Rp、Rt、Rm 參

數則針對種種空調節能技術之優惠評估。此式中加

權係數 PRs、PRf、PRp、 PRt 之意義在於假定熱

源、送水、送風系統、冷卻水塔之耗能比例以其

設計功率之比例為 標準，其合格基準 0.9 在於與

最新國際節能規範基準比較，要求達成 10%節能設

計之意。 

所謂空調節能技術，是指主機台數控制、全

熱交換器等特殊節能系統設計，這些均 為成熟之

空調技術，只要經由專業技師提出設計說明即可

得到表 2-4.10 之優惠計算值。在 此對於太陽能、

風力、能源回收電梯、汽電共生等再生能源之獎

勵，以其節約發電量之 8 倍(賣電型再生能源)或

16 倍(自用型再生能源)計算列於β2 係數之中，以

配合政府推動再生 能源之政策。申請空調節能技

術時，必須以附表 2 的「空調節能技術優惠計算

申請表」申 請之。儲冰空調在節能淨值上原本是

有反效果，但對抑制尖峰負載有莫大幫忙，為配合

政 府能源政策，特別給予β1 之優惠係數。β3 是

配 合 第 65 頁 公 式

（2-4.13）修正，爰修

正相關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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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針對不採用高品質能源管理自動控制系統設 計之

扣分，β4 是針對不採用高品質之空調系統測試、

調整、平衡 TAB 者或是性能確認者 之扣分，該扣

分在於認定不採此二技術則會導致前述節能效率

受損之意義也，唯 β4 必須 由執業冷凍空調技師

簽證提出方可承認其效益。空調節能計畫書、設

計與 TAB、CX 之執 行與簽證，可由一位或多位

執業冷凍空調技師執行簽證提出方可承認其效

益。總之，本空 調系統節能評估法之特色在於不

採逐項個別評估，而採取各項節能技術的綜合彈性

評估，充分尊重專業綜合判斷能力與設備系統選擇

之自由。最後的系統得分 RS42，則單獨由 EAC 依

公式 2-4.7 來計算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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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70~73 表 2-4.10 空調節能技術簡易評估表 

 

表 2-4.10 空調節能技術簡易評估表 

 

原規定之空調節能技

術效率標準(α1~α10)

及其他總系統節能技

術效率標準(β1~β5)

，計有 15 項節能技術

予以整併，其中冰水主

機運轉控置(α1)已內

含於 BEMS 功能內，變

頻主機(α2)已改為於

EAC 公式（2-4.13）中

新增 HTi，爰將此兩項

內容予以刪除；另將β

1~β5 整併，並新增 4

項納入α項目中，爰合

計 12 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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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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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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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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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73~74 （二）個別空調系統部分節能評估法 

……其 EAC 值為一級、二級、三級、四級能源效

率標示之個別空調設備之面積比分別為 Ar1、Ar2、

Ar3、Ar4，依式 2-4.14a 計算之，其系統得分 RS42 則

依公式 2-4.6 計算之，最高值可達 10.13 分。…… 

當個別式空調設備具有能源效率分級標示證明時 

EAC＝1.0-(0.39×一級能源效率空調採用面積比

Ar1+0.29×二級能源效率空調採用面積比

Ar2+0.25×三級能源效率空調採用面積比

Ar3+0.12×四級能源效率空調採用面積比

Ar4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4a） 

…… 

（二）個別空調系統部分節能評估法 

……其 EAC 值為一級、二級、三級、四級能源效

率標示之個別空調設備之面積比分別為 Ar1、Ar2、

Ar3、Ar4，依式 2-4.14a 計算之，其系統得分 RS42 則

依公式 2-4.6 計算之，最高值可達 8.00 分。…… 

當個別式空調設備具有能源效率分級標示證明時 

EAC＝0.9-(0.25×一級能源效率空調採用面積比

Ar1+0.13×二級能源效率空調採用面積比

Ar2+0.06×三級能源效率空調採用面積比

Ar3+0.03×四級能源效率空調採用面積比

Ar4)× (2.0-Vac)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4a） 

…… 

其中 

Vac：自然通風空調節能率，無單位。參照附錄 3

計算，請附計算書，若無則令 Vac=1.0。 

為使空調系統節能效

率(EAC)，能與經濟部

能源局公告個別空調

能效標示等級相符，及

考量建築技術規則針

對建築物之自然通風

業訂有相關規定，為避

免重複計算，爰修正公

式（2-4.14a）中相關係

數，及刪除自然通風空

調節能率(Vac)參數。 

75~76 2-4.2.3 照明系統節能之評估 

 

本手冊之照明系統節能評估法以提高燈具

效率與照明功率為主，其合格判斷如下式 2-4.17

所示，其系統得分 RS43如式 2-4.18 所示： 

 

EL＝（Σnij×wij）/（ΣLPDi×Ai）×β≦ 0.8，

2-4.2.3 照明系統節能之評估 

 

本手冊之照明系統節能評估法以提高燈具

效率與照明功率為主，其合格判斷如下式 2-4.17

所示，其系統得分 RS43如式 2-4.18 所示： 

 

EL＝IER×IDR×（1.0－β2－δ1－δ2）≦ 1.0  

1. 為精簡照明系統節

能評估公式，將原

有 IER 及 IDR 的各

別算式，整合納入

照明系統節能效率

EL 之 計 算 公 式

(2-4.17) ，爰刪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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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且 EL≧0.4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7） 

系統得分 RS43＝23.3×(0.8-EL)×

(1.0+0.1×T×Rs)，且 0.0≦RS43≦7.0 ---（2-4.18） 

 

 

 

公式 2-4.19(刪除) 

 

公式 2-4.20(刪除) 

 

其中 

RS43：照明節能指標之系統得分（分） 

EL：室內照明系統節能效率，無單位 

IER(刪除) 

IDR(刪除) 

ni(刪除) 

wi(刪除) 

Ci(刪除) 

Di(刪除) 

β2(刪除) 

δ1(刪除) 

δ2(刪除)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7） 

系統得分 RS43＝14.0×(1.0-EL)，且

0.0≦RS43≦7.0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8） 

 

其中式 2-4.17 之 IER、IDR 變數依下二式計算

之： 

IER＝（Σni×wi×Ci×Di）/（Σni×wi）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9） 

IDR＝（Σni x wi ）/（ΣLPDcj×Aj）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20） 

其中 

RS43：照明節能指標之系統得分（分） 

EL：室內照明系統節能效率，無單位  

IER：主要作業空間燈具效率係數，無單位 

IDR：主要作業空間照明功率密度加權係數，

無單位 

ni：單一作業空間燈具數量，應附燈具配置圖

並以圖例標明燈具種類並列出空間燈具

數量表  

wi：單一作業空間空間燈具功率（W） 

Ci：照明控制係數，查表 2-4.11  

Di：燈具效率係數，查表 2-4.12  

IER 及 IDR 之計算

公式（2-4.19）及

（2-4.20）。 

2. 為避免照明控制係

數Ci與燈具效率係

數 Di 產生加乘效

應，改列整合於照

明能源管理優惠係

數β，爰將 Ci 及

Di 兩項參數刪除。 

3. 為整合照明能源管

理優惠，將原照明

建築能源管理系統

效率δ1、其他特殊

採光照明節能優待

係數δ2，改列於照

明能源管理優惠係

數β中考量，爰將

δ1及δ2兩項參數

刪除。 

4. 為銜接建築能效評

估系統，將原為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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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Aj(刪除) 

LPDcj(刪除) 

Ai：主要作業空間空間樓地板面積（m2），單

一作業空間以最外圍牆心線框畫面積計算

即可，毋須逐室計算亦不必扣除牆柱面積。 

LPDi：i主要作業空間照明功率密度LPD基準，

如表2-4.12。 

nij：i主要作業空間 j 類燈具數量，應附燈具配

置圖並以圖例標明燈具種類並列出空間燈

具數量表。 

wij：i主要作業空間j類空間燈具功率（W）。 

β：照明能源管理優惠係數，查表2-4.11a。 

 

照明節能評估必須通過 EL≦0.8 合格檢驗，才

能繼續進行系統得分 RS43 之計算。為了查核方便

起見，申請書必須如表 2-4.14a 所示，並檢附各層

照明燈具配置圖與各層燈具數量表以供確認。…… 

最後，本照明評估乃是以照明水準較具共同標

準之供公眾使用之空間為限，至於儲藏室、停車

場、倉庫、茶水間、廁所等非居室空間以及半戶外

走廊暫不列入本手冊之評估範圍。若某建築物之所

有空間均屬免予評估之空間，則逕令指標 EL＝0.8

即可。 

β2：再生能源優惠係數，見表 2-4.10 *4 

δ1：照明建築能源管理系統效率，具照明能

源、設施計測與控制管理功能者：

δ1=0.05，具 照明電能管理、最佳化策

略控制管理功能者：δ1=0.10，應附系統

流程及監控管理規範 圖說，無則採 0。 

δ2：如光導管、光纖集光裝置等其他特殊採光

照明節能優待係數，由申請者提出計算

值，經認定後採用之，無則採 0。 

Aj：單一作業空間空間樓地板面積（m2），

單一作業空間以最外圍牆心線框畫面

積計算即可，毋須逐室計算亦不必扣除牆

柱面積。 

LPDcj：主要作業空間照明功率密度基準，如

表 2-4.13。 

 

照明節能評估必須通過 EL≦1.0 合格檢驗，才

能繼續進行系統得分 RS43 之計算，其合格之關鍵

變數為燈具效率係數 IER 與照明功率係數 IDR。

IER 為實際總用電功率與設計總用電功率基準之

比，IDR 為主要作業空間之設計照明功率密度與照

明功率密度基準之比。判斷式 2-4.17 之意義在於要

勵採用再生能源之

優惠係數β2，改直

接於RS43照明系統

得分公式（2-4.18）

中考量，再生能源

優惠最高計入 10%

為限，剩餘之再生

能源可於取得近零

碳建築後，作為碳

中和使用。 

5. 配合公式（2-4.17）

及公式（2-4.18）修

正，爰刪除及增加

相關參數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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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求採用高效率燈具，並抑制過度照明設計，其合格

線大約是在 CNS 照度標準下全面採用 T5 燈管為

最低起點。為了達成此目的，設計者可以選擇高發

光效 率光源以及照明控制方式 Ci、高效率燈具

Di，同時必須依據 CNS 國家照度標準設計並防止 

過大設計來達成。為了查核方便起見，申請書必須

如表 2-4.14~15 所示，並檢附各層照明燈具配置圖

與各層燈具數量表以供確認。…… 

最後，本照明評估乃是以照明水準較具共同標準之

供公眾使用之空間為限，至於儲藏室、停車場、倉

庫、茶水間、廁所等非居室空間以及半戶外走廊暫

不列入本手冊之評估範圍。若某建築物之所有空間

均屬免予評估之空間，則逕令指標 EL＝1.0 即可。 

75~76 2-4.2.3 照明系統節能之評估 

 

本手冊之照明系統節能評估法以提高燈具

效率與照明功率為主，其合格判斷如下式 2-4.17

所示，其系統得分 RS43如式 2-4.18 所示： 

 

EL＝（Σnij×wij）/（ΣLPDi×Ai）×β≦ 0.8，

且 EL≧0.4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7） 

系統得分 RS43＝23.3×(0.8-EL)×

(1.0+0.1×T×Rs)，且 0.0≦RS43≦7.0 ---（2-4.18） 

2-4.2.3 照明系統節能之評估 

 

本手冊之照明系統節能評估法以提高燈具

效率與照明功率為主，其合格判斷如下式 2-4.17

所示，其系統得分 RS43如式 2-4.18 所示： 

 

EL＝IER×IDR×（1.0－β2－δ1－δ2）≦ 1.0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7） 

系統得分 RS43＝14.0×(1.0-EL)，且

0.0≦RS43≦7.0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8） 

1. 為整合照明系統節

能評估公式，將原

有主要作業空間燈

具效率係數(IER)及

主要作業空間照明

功率密度加權係數

(IDR) 的 各 別 算

式，納入照明系統

節能效率(EL)中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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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 

 

 

公式 2-4.19(刪除) 

 

公式 2-4.20(刪除) 

 

其中 

RS43：照明節能指標之系統得分（分） 

EL：室內照明系統節能效率，無單位 

IER(刪除) 

IDR(刪除) 

ni(刪除) 

wi(刪除) 

Ci(刪除) 

Di(刪除) 

β2(刪除) 

δ1(刪除) 

δ2(刪除) 

Aj(刪除) 

LPDcj(刪除) 

Ai：主要作業空間空間樓地板面積（m2），單

 

其中式 2-4.17 之 IER、IDR 變數依下二式計算

之： 

IER＝（Σni×wi×Ci×Di）/（Σni×wi）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19） 

IDR＝（Σni x wi ）/（ΣLPDcj×Aj）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2-4.20） 

其中 

RS43：照明節能指標之系統得分（分） 

EL：室內照明系統節能效率，無單位  

IER：主要作業空間燈具效率係數，無單位 

IDR：主要作業空間照明功率密度加權係數，

無單位 

ni：單一作業空間燈具數量，應附燈具配置圖

並以圖例標明燈具種類並列出空間燈具

數量表  

wi：單一作業空間空間燈具功率（W） 

Ci：照明控制係數，查表 2-4.11  

Di：燈具效率係數，查表 2-4.12  

β2：再生能源優惠係數，見表 2-4.10 *4 

δ1：照明建築能源管理系統效率，具照明能

源、設施計測與控制管理功能者：

算；另整合照明能

源管理優惠，將原

照明建築能源管理

系統效率(δ1)、其

他特殊採光照明節

能優待係數(δ2)，

納入照明能源管理

優惠係數(β)中考

量。爰修正 EL 計算

公式(2-4.17)，並為

使 EL 比 2000 年時

一般建築水準高

20%，修正 EL 之上

限及下限值。 

2. 為銜接建築能效評

估系統，將原採加

分方式之鼓勵再生

能源優惠，改直接

納入照明系統得分

公式（2-4.18），再

生能源優惠最高計

入 10%為限，剩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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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一作業空間以最外圍牆心線框畫面積計算

即可，毋須逐室計算亦不必扣除牆柱面積。 

LPDi：i主要作業空間照明功率密度LPD基準，

如表2-4.12。 

nij：i主要作業空間 j 類燈具數量，應附燈具配

置圖並以圖例標明燈具種類並列出空間燈

具數量表。 

wij：i主要作業空間j類空間燈具功率（W）。 

β：照明能源管理優惠係數，查表2-4.11a。 

 

照明節能評估必須通過 EL≦0.8 合格檢驗，才

能繼續進行系統得分 RS43 之計算。為了查核方便

起見，申請書必須如表 2-4.14a 所示，並檢附各層

照明燈具配置圖與各層燈具數量表以供確認。…… 

最後，本照明評估乃是以照明水準較具共同標

準之供公眾使用之空間為限，至於儲藏室、停車

場、倉庫、茶水間、廁所等非居室空間以及半戶外

走廊暫不列入本手冊之評估範圍。若某建築物之所

有空間均屬免予評估之空間，則逕令指標 EL＝0.8

δ1=0.05，具 照明電能管理、最佳化策

略控制管理功能者：δ1=0.10，應附系統

流程及監控管理規範 圖說，無則採 0。 

δ2：如光導管、光纖集光裝置等其他特殊採光

照明節能優待係數，由申請者提出計算

值，經認定後採用之，無則採 0。 

Aj：單一作業空間空間樓地板面積（m2），

單一作業空間以最外圍牆心線框畫面

積計算即可，毋須逐室計算亦不必扣除牆

柱面積。 

LPDcj：主要作業空間照明功率密度基準，如

表 2-4.13。 

 

照明節能評估必須通過 EL≦1.0 合格檢驗，才

能繼續進行系統得分 RS43 之計算，其合格之關鍵

變數為燈具效率係數 IER 與照明功率係數 IDR。

IER 為實際總用電功率與設計總用電功率基準之

比，IDR 為主要作業空間之設計照明功率密度與照

明功率密度基準之比。判斷式 2-4.17 之意義在於要

求採用高效率燈具，並抑制過度照明設計，其合格

線大約是在 CNS 照度標準下全面採用 T5 燈管為

最低起點。為了達成此目的，設計者可以選擇高發

光效 率光源以及照明控制方式 Ci、高效率燈具

之再生能源可於取

得近零碳建築後，

作為碳中和使用。

爰修正照明系統得

分公式（2-4.18）及

增加相關參數說

明。 

3. 配合前揭公式修正

，爰刪除 IER及 IDR

之計算公式（2-4.19

）及（2-4.20），並

增刪相關參數說明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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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即可。 Di，同時必須依據 CNS 國家照度標準設計並防止 

過大設計來達成。為了查核方便起見，申請書必須

如表 2-4.14~15 所示，並檢附各層照明燈具配置圖

與各層燈具數量表以供確認。…… 

最後，本照明評估乃是以照明水準較具共同標

準之供公眾使用之空間為限，至於儲藏室、停車

場、倉庫、茶水間、廁所等非居室空間以及半戶外

走廊暫不列入本手冊之評估範圍。若某建築物之所

有空間均屬免予評估之空間，則逕令指標 EL＝1.0

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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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77~78 表 2-4.11 照明控制係數 Ci(刪除) 

 

表 2-4.12 燈具效率係數 Di(刪除) 

 

表 2-4.11a 照明能源管理優惠係數β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表 2-4.11 照明控制係數 Ci 

 

 

表 2-4.12 燈具效率係數 Di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配合公式（2-4.17）

修正，爰刪除原規

定之表 2-4.11 及表

2-4.12，並新增表

2-4.11a 照明能源

管理優惠係數β。 

2. 為銜接建築能效評

估系統，並以 2000

年為計算基準年，

需調整表 2-4.13 之

照明功率密度基

準 ， 爰 修 正 表

2-4.13。 

3. 配合 IER 及 IDR 之

計算公式（ 2-4.19

）及（2-4.20）刪

除，爰刪除原規定

之表 2-4.14 及表

2-4.15，並新增表

2-4.14a 照明節能效

率 EL 計算總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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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表 2-4.13 主要作業空間照明功率密度基準 LPDi 

（W/ｍ２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表 2-4.13 主要作業空間照明功率密度基準 LPDcj

（W/ｍ２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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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表 2-4.14 燈具效率係數 IER 計算表(刪除) 

 

表 2-4.15 主要作業空間照明功率檢核表(刪除) 

 

表 2-4.14a 照明節能效率 EL 計算總表 

 

 

表 2-4.14 燈具效率係數 IER 計算表 

 

 

表 2-4.15 主要作業空間照明功率檢核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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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79~83 

  

配合前揭 2-4.2.2 空調

系統節能之評估及

2-4.2.3 照明系統節能

之評估內容修正，爰修

正 2-4.3 案例計算實

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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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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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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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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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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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碼 修正規定 原規定 備註 

134 

  

配合前揭 2-4.2.2 空調

系統節能之評估及

2-4.2.3 照明系統節能

之評估內容修正，爰修

正附表 1-1 及附表 1-5  

之相關基準值及公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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